附件1
(師資培育之大學名稱)115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評選結果會議紀錄
（包含評選經過及結果）
	

	相關說明：
1.評選結果報經校長同意，備文檢附評選結果會議紀錄、推薦總表及被推薦人參賽資料電子檔，依限送達本部指定之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辦理評審；逾期、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2.評選小組成員同時為被推薦人，校內評選紀錄應註明迴避機制。
3.本頁若不敷使用請逕行增頁，亦可依各校格式檢附評選結果會議紀錄。


附件2
	(師資培育之大學名稱)115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評選小組名冊

	

	序號
	小組成員
	姓名
	簽名

	1
	召集人
	○○○主任
	

	2
	委員
	○○○教授
	

	3
	委員
	○○○教授
	

	4
	委員
	○○○教授
	

	5
	委員
	○○○教授
	

	6
	委員
	○○○教授
	

	7
	委員
	○○○教授
	

	相關說明：
1.師資培育之大學應組成教育實習績優評選小組公開評選被推薦者，其中評選小組應置評選委員3人至7人，並由師資培育相關學系、中心之主管擔任召集人；有特殊需求考量，經校長同意指派一級主管擔任召集人。
2.評選小組成員同時為被推薦人，校內評選紀錄應註明迴避機制。
3.已停招，惟仍有實習學生之師資培育大學，經校長同意，由一級主管擔任評選小組召集人。
4.本頁若不敷使用請逕行增頁，亦可依各校格式檢附評選結果會議簽到表。



	附件3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師資培育之大學推薦總表

	(師資培育之大學名稱)被推薦人名冊

	符合參選資格時間之實習指導教師人數
請依師資類科分別填寫人數
若無該師資類科，則填「0」
	A中等學校
	26人

	
	B國民小學
	0人

	
	C幼兒園
	0人

	
	D特殊教育學校（班）
	0人

	符合參選資格時間之實習學生人數
請依師資類科分別填寫人數

若無該師資類科，則填「0」
	A中等學校
	450人

	
	B國民小學
	0人

	
	C幼兒園
	0人

	
	D特殊教育學校（班）
	0人

	1.「實習指導教師」被推薦人名單
每師資培育之大學至多推薦五人。

	序號
	姓名
	參賽
師資類科
	身分證字號後4碼
	服務單位(全銜)

	(1)
	○○○
	中等學校
	1234
	○大學

	(2)
	○○○
	
	
	

	2.「實習輔導教師」被推薦人名單
每教育實習機構至多推薦二人。

	序號
	姓名
	參賽
師資類科
	身分證字號後4碼
	服務單位(全銜)

	(1)
	○○○
	中等學校
	2234
	○縣立○國民中學

	(2)
	○○○
	
	
	

	3.「實習學生」被推薦人名單
師資培育之大學之實習學生總數在五十人以下者，得推薦二人；超過五十人，每增加五十人得再推薦一人，至多推薦十人並依各師資類科分別計之。

	序號
	姓名
	參賽
師資類科
	身分證字號後4碼
	服務單位(全銜)

	(1)
	○○○
	中等學校
	3234
	○縣立○國民中學

	(2)
	○○○
	
	
	

	4.「教育實習合作團體」被推薦人名單
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均得推薦，每教育實習機構至多推薦二組。

	序號
	姓名
	參賽
師資類科
	身分證字號後4碼
	服務單位(全銜)

	(1)
	實習指導教師姓名
	中等學校
	4234
	○大學

	
	實習輔導教師姓名
	
	5234
	○縣立○國民中學

	
	實習學生姓名
	
	6234
	○縣立○國民中學

	(2)
	○○○
	
	
	

	
	○○○
	
	
	

	
	○○○
	
	
	

	5.「教育實習機構行政團隊」被推薦人名單

每師資培育之大學至多推薦二組。

	序號
	姓名
	參賽
師資類科
	身分證字號後4碼
	服務單位(全銜)

	(1)
	○○○
	國民小學
	1234
	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
	幼兒園
	2521
	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附設幼兒園

	
	○○○
	
	
	

	(2)
	○○○
	
	
	

	
	○○○
	
	
	

	本年度推薦數總計

	共推薦 18 人/組
	實習指導教師3 人
實習輔導教師4 人
實習學生 7 人
教育實習合作團體2 組

教育實習機構行政團隊2 組

	師資培育之大學連絡人

姓名、電話及電子信箱
	黃○○小姐

04-7232105#1113
practice2006@gm.ncue.edu.tw

	說明：

1. 每人只能擇1獎項參加，上述名單不得重複。

2. 請加註參賽之師資類科，如：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

3. 已獲獎者，自獲獎後應累計3年指/輔導教育實習經驗，始得再被推薦參選同1獎項。

4.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逕行延長或增頁使用。

填表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學校主管(核章)




附件4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實習指導教師
評選資料檢核表(請放置評審資料第一頁)
	項次
	資料項目/檢核內容
	自我檢核
	資料頁碼

	申請人
檢具文件
	1.
	實習指導教師評選申請表(附件4-1)
	□
	

	
	2.
	實習指導教師聘書影本(或由師資培育之大學開具證明擔任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期間)

檢核內容：需參與或完成評選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前之教育實習課程；指導實習學生表現卓越，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推薦。(115年為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
	□
	

	
	3.
	教育實習指導理念     
	□
	

	
	4.
	教育實習指導規劃  
	□
	

	
	5.
	教育實習指導成果 
（以呈現近五年教育實習指導成果為主，並附上相關佐證資料，若近五年曾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優良獎，則需刪除當年度得獎所呈現之教育實習指導成果紀錄，應以呈現獲獎後一年之指導成果為主。）
	□
	

	
	6.
	教育實習指導心得
	□
	

	師資培育之大學
檢核項目
	7.
	被推薦人送審資料，應包含基本資料(項次1至2)及審查內容(項次3至6)並以電子檔(PDF)方式上傳至本部指定之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提供之雲端儲存空間。
	□

	
	8.
	送審資料除需檢附「評選資料檢核表」、「評選申請表」及「聘書」等基本資料外，其他應呈現「教育實習指導理念」、「教育實習指導規劃」、「教育實習指導成果」及「教育實習指導心得」等審查內容。
	□

	
	9.
	送審資料內容頁數應為10至60頁(不含封面、目錄、封底、「評選資料檢核表」、「評選申請表」、「聘書」等基本資料)，並應分別編列頁碼；超過資料內容之總頁數限制者，每增一頁扣總分一分。
	□

	
	10.
	送審資料應以符合推薦資格期間內容為主，資料內容及規格不符及錯漏字，依實際情形酌予扣分。
	□


	師資培育之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本頁為審查委員檢閱之依據，須裝訂於評選資料之第一頁。
附件4-1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

	實習指導教師評選申請表

	師資培育之大學
	○大學(全銜)

	實習指導教師
個人資料
	姓名
	○○○

	
	英文護照名
	姓-中間名-名

	
	系所
	○系

	
	近三年是否
得過同一獎項
	□是 / □否

	
	參賽師資類科
	□中等學校
□國民小學
□幼兒園
□特殊教育學校（班）

	
	身分證字號
	A000000000

	
	聯絡電話
	(  )
09  -   

	
	聯絡住址
	彰化市OO路1段123巷10號

	
	電子郵件
	abc123@cc.ncue.edu.tw


師資培育之大學評選小組召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審查單位在經審查獲獎後，公告得獎名單與因頒獎典禮所需製作活動手冊、得獎感言影片與得獎人績優事蹟看板時，同意引用本人相關照片、姓名、參賽時服務單位名稱及職稱等相關資訊。
被推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5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實習輔導教師
評選資料檢核表(請放置評審資料第一頁)
	項次
	資料項目/檢核內容
	自我檢核
	資料
頁碼

	申請人
檢具文件
	1.
	實習輔導教師評選申請表(附件5-1)
	□
	

	
	2.
	實習輔導教師聘書影本(或由師資培育之大學開具證明擔任實習輔導教師期間)
檢核內容：需參與或完成評選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前之教育實習課程；協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實習學生表現卓越，經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聯署推薦。(115年為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
	□
	

	
	3.
	教育實習輔導理念
	□
	

	
	4.
	教育實習輔導規劃
	□
	

	
	5.
	教育實習輔導成果
（以呈現近五年教育實習輔導成果為主，並附上相關佐證資料，若近五年曾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優良獎，則需刪除當年度得獎所呈現之教育實習輔導成果紀錄，應以呈現獲獎後一年之輔導成果為主。）
	□
	

	
	6.
	教育實習輔導心得
	□
	

	師資培育之大學
檢核項目
	7.
	被推薦人送審資料，應包含基本資料(項次1至2)及審查內容(項次3至6)並以電子檔(PDF)方式上傳至本部指定之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提供之雲端儲存空間。
	□

	
	8.
	送審資料除需檢附「評選資料檢核表」、「評選申請表」及「聘書」等基本資料外，其他應呈現「教育實習輔導理念」、「教育實習輔導規劃」、「教育實習輔導成果」及「教育實習輔導心得」等審查內容。
	□

	
	9.
	送審資料內容頁數應為10至60頁(不含封面、目錄、封底、「評選資料檢核表」、「評選申請表」、「聘書」等基本資料)，並應分別編列頁碼；超過資料內容之總頁數限制者，每增一頁扣總分一分。
	□

	
	10.
	送審資料應以符合推薦資格期間內容為主，資料內容及規格不符及錯漏字，依實際情形酌予扣分。
	□


	師資培育之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本頁為審查委員檢閱之依據，須裝訂於評選資料之第一頁。

附件5-1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

	實習輔導教師評選申請表

	師資培育之大學
	○大學(全銜)

	教育實習機構名稱
	○縣立○國民中學(全銜)

	實習輔導教師
個人資料
	姓名
	○○○

	
	英文護照名
	姓-中間名-名

	
	近三年是否
得過同一獎項
	□是 / □否

	
	參賽師資類科
	□中等學校
□國民小學
□幼兒園
□特殊教育學校（班）

	
	身分證字號
	A000000000

	
	聯絡電話
	(  )
09  -   

	
	聯絡住址
	彰化市OO路1段123巷10號

	
	電子郵件
	abc123@cc.ncue.edu.tw


師資培育之大學評選小組召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實習機構教育實習小組召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審查單位在經審查獲獎後，公告得獎名單與因頒獎典禮所需製作活動手冊、得獎感言影片與得獎人績優事蹟看板時，同意引用本人相關照片、姓名及參賽時服務單位名稱及職稱等相關資訊。
被推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6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實習學生 
評選資料檢核表(請放置評審資料第一頁)
	項次
	資料項目/檢核內容
	自我檢核
	資料頁碼

	申請人
檢具文件
	1.
	實習學生評選申請表(附件6-1)
	□
	

	
	2.
	師資培育之大學開具之實習成績及格證明書（或可提供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與實習證明書等）

檢核內容：需參與或完成評選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前之教育實習課程。(115年為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
	□
	

	
	3.
	師資培育大學之教育實習指導教師聯署推薦書(附件6-2)
	□
	

	
	4.
	教育實習機構之教育實習輔導教師聯署推薦書(附件6-3)
	□
	

	
	5.
	教育實習特殊績優表現
	□
	

	
	6.
	課程設計、教學策略與省思精進
	□
	

	
	7.
	班級經營、師生關係與學生輔導 
	□
	

	
	8.
	校園人際互動、行政實習與服務
	□
	

	
	9.
	專業成長、自我期許與生涯規劃
	□
	

	師資培育之大學
檢核項目
	10.
	被推薦人送審資料，應包含基本資料(項次1至4)及審查內容(項次5至9)並以電子檔(PDF)方式上傳至本部指定之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提供之雲端儲存空間。
	□

	
	11.
	送審資料除需檢附「評選資料檢核表」、「評選申請表」、「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證明」、「聯署推薦書」等基本資料外，其他應呈現個人之「教育實習特殊績優表現」、「課程設計、教學策略與省思精進」、「班級經營、師生關係與學生輔導」、「校園人際互動、行政實習與服務」、「專業成長、自我期許與生涯規劃」等審查內容。
	□

	
	12.
	送審資料內容頁數應為30至60頁(不含封面、目錄、封底、「評選資料檢核表」、「評選申請表」、「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證明」、「聯署推薦書」等基本資料)，並應分別編列頁碼；超過資料內容之總頁數限制者，每增一頁扣總分一分。
	□

	
	13.
	送審資料應以符合推薦資格期間內容為主，資料內容及規格不符及錯漏字，依實際情形酌予扣分。
	□

	
	14.
	得提供十分鐘以內之教學過程電子檔。資料內容如有共同創作，應註明貢獻度，並取得其他共同作者之切結同意書。
	□


	師資培育之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本頁為審查委員檢閱之依據，須裝訂於評選資料之第一頁。
附件6-1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

	實習學生評選申請表

	師資培育之大學
	○大學(全銜)

	實習學生
個人資料
	姓名
	○○○

	
	英文護照名
	姓-中間名-名

	
	系所
	○系

	
	實習期間
	○年○月○日～○月○日

	
	參賽師資類科
	□中等學校
□國民小學
□幼兒園
□特殊教育學校（班）

	
	身分證字號
	A000000000

	
	聯絡電話
	(  )
09  -   

	
	聯絡住址
	彰化市OO路1段123巷10號

	
	電子郵件
	abc123@cc.ncue.edu.tw

	實習指導教師
	○○○教授

	教育實習機構
	○縣立○國民中學(全銜)

	實習輔導教師
	○○○教師


本人同意審查單位在經審查獲獎後，公告得獎名單與因頒獎典禮所需製作活動手冊、得獎感言影片與得獎人績優事蹟看板時，同意引用本人照片、姓名及參賽時服務單位名稱及職稱等相關資訊。
被推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6-2
聯署推薦書 　　　　
第一聯  實習指導教師推薦書 
	查實習學生 ○○○係經（○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分發至(○教育實習機構全銜)○科實習，於教育實習期間表現優良，特予以推薦。
師資培育之大學推薦人
實習指導教師姓名：○教授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備註：本表為範本，用於檢核是否獲得師資培育大學之實習指導教師推薦。
附件6-3
聯署推薦書 　　　　
第二聯  實習輔導教師推薦書
	查實習學生 ○○○係經（○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分發至(○教育實習機構全銜)○科實習，於教育實習期間表現優良，特予以推薦。
教育實習機構推薦人
實習輔導教師姓名：○教師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備註：本表為範本，用於檢核是否獲得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推薦。

附件7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教育實習合作團體
評選資料檢核表(請放置評審資料第一頁)

	項次
	資料項目/檢核內容
	自我檢核
	資料頁碼

	申請人
檢具文件
	(一)實習指導教師基本資料

	
	1.
	實習指導教師-實習合作團體評選申請表(附件7-1)
	□
	

	
	2.
	實習指導教師聘書影本(或師資培育之大學開具證明擔任實習指導教師期間)
檢核內容：需參與或完成評選前1年2月至7月或前1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前之教育實習課程；指導實習學生表現卓越，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推薦。(115年為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
	□
	

	
	(二)實習輔導教師基本資料

	
	3.
	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合作團體評選申請表(附件7-2)
	□
	

	
	4.
	實習輔導教師聘書影本(或師資培育之大學開具證明擔任實習輔導教師期間)
檢核內容：需參與或完成評選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前之教育實習課程；協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實習學生表現卓越，經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聯署推薦。(115年為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
	□
	

	
	(三)實習學生基本資料

	
	5.
	實習學生-實習合作團體評選申請表(附件7-3)
	□
	

	
	6.
	師資培育之大學開具之實習成績及格證明書（或可提供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與實習證明書等）
檢核內容：需參與或完成評選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前之教育實習課程。(115年為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

備註：實習證明書或證明文件格式可由各校自訂，惟需載明姓名、學號、教育育實習機構名稱、實習科別、實習期間，證明被推薦人已完成教育實習課程。
	□
	

	
	7.
	師資培育大學之實習指導教師聯署推薦書(附件7-4)
	□
	

	
	8.
	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聯署推薦書(附件7-5)
	□
	

	
	(四)審查內容

	
	9.
	師資培育之大學與教育實習機構協同進行實習輔導之理念、制度、配套措施與資源
	□
	

	
	10.
	團體間實習輔導之實際作法與互動情形
	□
	

	
	11.
	教育實習三聯關係在實習輔導上之具體效益及可推廣之模式
	□
	

	師資培育之大學
檢核項目
	12.
	被推薦人送審資料，應包含基本資料(項次1至8)及審查內容(項次9至11)，並以電子檔(PDF)方式上傳至本部指定之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提供之雲端儲存空間。
	□

	
	13.
	送審資料除需檢附「評選資料檢核表」、「評選申請表」、「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證明」、「聯署推薦書」、「聘書」等基本資料外，其他應呈現「師資培育之大學與教育實習機構協同進行實習輔導之理念、制度、配套措施與資源」、「團體間實習輔導之實際作法與互動情形」、「教育實習三聯關係在實習輔導上之具體效益及可推廣之模式」等審查內容。
	□

	
	14.
	送審資料內容頁數應為40至60頁(不含封面、目錄、封底、「評選資料檢核表」、「評選申請表」、「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證明」、「聯署推薦書」、「聘書」等基本資料)，並應分別編列頁碼；超過資料內容之總頁數限制者，每增一頁扣總分一分。
	□

	
	15.
	送審資料應以符合推薦資格期間內容為主，資料內容及規格不符及錯漏字，依實際情形酌予扣分。
	□

	
	16.
	實習學生得提供十分鐘以內之教學過程電子檔。資料內容如有共同創作，應註明貢獻度，並取得其他共同作者之切結同意書。
	□


	師資培育之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本頁為審查委員檢閱之依據，須裝訂於評選資料之第一頁。

附件7-1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

	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實習指導教師評選申請表

	師資培育之大學
	○大學(全銜)

	實習指導教師
個人資料
	姓名
	○○○

	
	英文護照名
	姓-中間名-名

	
	系所
	○系

	
	近三年是否
得過同一獎項
	□是 / □否

	
	參賽師資類科
	□中等學校
□國民小學
□幼兒園
□特殊教育學校（班）

	
	身分證字號
	A000000000

	
	聯絡電話
	(  )
09  -   

	
	聯絡住址
	彰化市OO路1段123巷10號

	
	電子郵件
	abc123@cc.ncue.edu.tw

	
	此次參賽組成是否有獲得其他補助或獎項
	□是，獲補助/獎項名稱：
□否


師資培育之大學評選小組召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審查單位在經審查獲獎後，公告得獎名單與因頒獎典禮所需製作活動手冊、得獎感言影片與得獎人績優事蹟看板時，同意引用本人照片、姓名、參賽時服務單位名稱及職稱等相關資訊。
被推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7-2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

	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實習輔導教師評選申請表

	師資培育之大學
	○大學(全銜)

	教育實習機構名稱
	○縣立○國民中學(全銜)

	實習輔導教師
個人資料
	姓名
	○○○

	
	英文護照名
	姓-中間名-名

	
	近三年是否
得過同一獎項
	□是 / □否

	
	參賽師資類科
	□中等學校
□國民小學
□幼兒園
□特殊教育學校（班）

	
	身分證字號
	A000000000

	
	聯絡電話
	(  )
09  -   

	
	聯絡住址
	彰化市OO路1段123巷10號

	
	電子郵件
	abc123@cc.ncue.edu.tw

	
	此次參賽組成是否有獲得其他補助或獎項
	□是，獲補助/獎項名稱：
□否


師資培育之大學評選小組召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實習機構教育實習小組召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審查單位在經審查獲獎後，公告得獎名單與因頒獎典禮所需製作活動手冊、得獎感言影片與得獎人績優事蹟看板時，同意引用本人照片、姓名及參賽時服務單位名稱及職稱等相關資訊。
被推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7-3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

	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實習學生評選申請表

	師資培育之大學
	○大學(全銜)

	實習學生
個人資料
	姓名
	○○○

	
	英文護照名
	姓-中間名-名

	
	系所
	○系

	
	實習期間
	○年○月○日~○月○日

	
	參賽師資類科
	□中等學校
□國民小學
□幼兒園
□特殊教育學校（班）

	
	身分證字號
	A000000000

	
	聯絡電話
	(  )
09  -   

	
	聯絡住址
	彰化市OO路1段123巷10號

	
	電子郵件
	abc123@cc.ncue.edu.tw

	
	此次參賽組成是否有獲得其他補助或獎項
	□是，獲補助/獎項名稱：
□否

	實習指導教師
	○○○教授

	教育實習機構
	○縣立○國民中學(全銜)

	實習輔導教師
	○○○教師


本人同意審查單位在經審查獲獎後，公告得獎名單與因頒獎典禮所需製作活動手冊、得獎感言影片與得獎人績優事蹟看板時，同意引用本人照片、姓名及參賽時服務單位名稱及職稱等相關資訊。
被推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7-4
聯署推薦書 　　　　
第一聯  實習指導教師推薦書 
	查實習學生 ○○○係經（○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分發至(○教育實習機構全銜)○科實習，於教育實習期間表現優良，特予以推薦。
師資培育之大學推薦人
實習指導教師姓名：○教授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備註：本表為範本，用於檢核是否獲得師資培育大學之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推薦。
附件7-5
聯署推薦書 　　　　
第二聯  實習輔導教師推薦書
	查實習學生 ○○○係經（○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分發至(○教育實習機構全銜)○科實習，於教育實習期間表現優良，特予以推薦。
教育實習機構推薦人
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姓名：○教師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備註：本表為範本，用於檢核是否獲得教育實習機構之教育實習輔導教師推薦。

附件8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教育實習機構行政團隊
評選資料檢核表(請放置評審資料第一頁)
	項次
	資料項目/檢核內容
	自我檢核
	資料
頁碼

	申請人
檢具文件
	1.
	教育實習機構行政團隊評選申請表(附件8-1)
	□
	

	
	2.
	實習契約(師資培育之大學為辦理教育實習，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之契約)
	□
	

	
	3.
	佐證輔導五名以上實習學生相關資料
檢核內容：需參與或完成評選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前之教育實習課程。(115年為前一年2月至7月或前一年8月至本年1月31日)，實習學生資料得包含各班別及師資類科
	□
	

	
	4.
	教育實習輔導制度規劃與特色作法
	□
	

	
	5.
	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安排與運作
	□
	

	
	6.
	教育實習行政支援與資源投入
	□
	

	
	7.
	實習學生學習表現與成績評量作法
	□
	

	
	8.
	教育實習輔導成效與檢核機制
	□
	

	師資培育之大學
檢核項目
	9.
	被推薦人送審資料，應包含基本資料(項次1至3)及審查內容(項次4至8)並以電子檔(PDF)方式上傳至本部指定之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提供之雲端儲存空間。
	□

	
	10.
	送審資料除需檢附基本資料(如：「評選資料檢核表」、「評選申請表」、「實習契約」、「佐證輔導五名以上實習學生相關資料」)外，其他應呈現「教育實習輔導制度規劃與特色作法」、「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安排與運作」、「教育實習行政支援與資源投入」、「實習學生學習表現與成績評量作法」、「教育實習輔導成效與檢核機制」等審查內容。
	□

	
	11.
	教育實習機構送審資料內容頁數應為40至60頁(不含封面、目錄、封底、「評選資料檢核表」、「評選申請表」、「實習契約」等基本資料)，並應分別編列頁碼；超過資料內容之總頁數限制者，每增一頁扣總分一分。
	□

	
	12.
	送審資料應以符合推薦資格期間內容為主，資料內容及規格不符及錯漏字，依實際情形酌予扣分。
	□


	師資培育之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本頁為審查委員檢閱之依據，須裝訂於評選資料之第一頁。

附件8-1
	115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

	教育實習機構行政團隊評選申請表

	師資培育之大學
(推薦者)
	○大學(全銜)

	教育實習機構名稱
	○縣立○國民中學(全銜)

	近三年是否
得過同一獎項
	□是 / □否

	可提供實習之師資類科
	□中等學校
□國民小學
□幼兒園
□特殊教育學校（班）

	實習學生人數
	○人

	聯絡地址
	彰化市OO路1段123巷10號

	聯絡電話
(團隊聯絡人)
	(  )

09  -   

	電子郵件
(團隊聯絡人)
	abc123@cc.ncue.edu.tw

	行政團隊
資料
	團隊成員代表人
	姓名(職稱)
	○○○(○○○)

	
	
	英文護照名
	姓-中間名-名

	
	
	身分證字號
	A000000000

	
	團隊成員1
	姓名(職稱)
	

	
	
	英文護照名
	

	
	
	身分證字號
	

	
	團隊成員2
	姓名(職稱)
	

	
	
	英文護照名
	

	
	
	身分證字號
	

	
	團隊成員○
	姓名(職稱)
	

	
	
	英文護照名
	

	
	
	身分證字號
	


師資培育之大學評選小組召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實習機構教育實習小組召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審查單位在經審查獲獎後，公告得獎名單與因頒獎典禮所需製作活動手冊、得獎感言影片與得獎人績優事蹟看板時，同意引用本人照片、姓名及參賽時服務單位名稱及職稱等相關資訊。
被推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欄不足時，請自行增加簽名欄位)

中華民國○年○月○日
115年教育實習績優獎參賽資料格式





本表為固定格式，請填寫後檢附於推薦資料中








1
本表請至教育部良師藝友平臺/教育實習績優獎網站(https://teachernet.moe.edu.tw/practice2006)或教育實習績優獎計畫網站(https://eii.ncue.edu.tw/Practice/)下載


